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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簡介 
 

簡介 

安老服務的信念是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，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，

以期實踐「老有所屬、老有所養、老有所為」的理想。 

 

目標 

安老服務的目標是透過一系列支援服務，照顧長者各方面的需要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，盡量使他們留

在熟悉的社區環境生活；以及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院舍照顧服務。 

 

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

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協助長者盡量留在社區中安享晚年，以及為護老者提供支援。由於社區照顧及支援

服務日趨多元化，服務形式以綜合模式為主，務求方便服務使用者。概括而言，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可

以分為三個範疇：長者中心服務、社區照顧服務及其他社區支援服務。 

 

 長者中心服務 

長者地區中心(附設長者支援服務隊)、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為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地區和

鄰舍層面的社區支援服務，以便長者及其護老者可在鄰近其住所的中心接受多元化的服務，例如個

案管理、社區及健康教育、護老者支援服務、社交及康樂活動、義工發展及外展服務。 

 

 社區照顧服務 

長者日間護理中心/單位、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、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家務助理服務隊在體

弱及/或有服務需要的長者所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境內，為他們提供服務，例如個人照顧、護理、復

康訓練、社交活動、日間暫託和護老者支援服務。 

 

 其他社區支援服務 

其他社區支援服務，例如長者咭計劃、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及長者度假中心等，讓長者可以在社區安

老、發展潛能和繼續貢獻社會。 

 

院舍照顧服務 

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旨在為一些年齡達 65 歲或以上，由於個人︑社會︑健康及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在家中

居住的長者，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及設施︒年齡介乎 60 至 64 歲之間的人士亦可提出申請，但須證實確有

需要接受住宿照顧︒概括而言，院舍照顧服務共分為兩種：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︒(註) 
 

 護理安老院 

護理安老院為健康欠佳︑身體殘疾︑認知能力稍為欠佳及在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」下被評為適

合護理安老院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，但在精神上適合群體生活的長者，提供住宿照顧︑膳食︑起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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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顧及有限度的護理服務︒部份護理安老宿位由合約院舍或參與「改善買位計劃」的私營安老院提

供︒ 

 

為推動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提供持續照顧，以讓住院長者即使在身體狀況變差的情況下，也可繼

續留在同一間安老院內居住，部份護理安老宿位已逐步轉型/提升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︒ 
 

 護養院 

護養院為一些健康欠佳︑身體殘疾︑認知能力欠佳及在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」下被評為適合護

養院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，但在精神上適合群體生活的長者，提供住宿照顧︑膳食︑起居照顧︑定

時的基本醫療和護理及社會支援服務︒部份護養院宿位由合約院舍提供︒ 

 

註：社會福利署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，停止接受入住長者宿舍及安老院的新申請。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已由

2005-06 年度開始，逐步取消並轉型為提供長期護理服務的院舍。 

 

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小錦囊 - 伴你在社區安享晚年 

單位類別 
服務內容簡介 

(所有單位均有提供護老者支持服務) 

 長者地區中心，服務包括： 

 長者地區中心 

 長者支援服務隊 

 長者鄰舍中心 

 長者活動中心 

輔導服務、教育及發展性活動、義工發展、關懷探訪、

飯堂膳食、社交及康樂活動、提供社區資訊、轉介服

務 

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，服務包括： 

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/單位 

 長者日間暫託服務 

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

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

 家務助理隊 

個人照顧、護理服務、復康運動、膳食服務、暫託服

務、社交及康樂活動、往返中心的接載服務、輔導及

轉介服務、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、24 小時

緊急支援 

 其他支援服務，服務包括： 

 長者咭計劃 

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

 護老者支援服務 

 長者度假中心 

其他社區支援服務，讓長者得以享受在社區安老，發

展潛能和貢獻社會 

 

詳細資料可從透過以下途徑聯絡社會福利署： 

熱線：2343 2255 

網頁：http://www.swd.gov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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